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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學報編輯會議修訂 

九十四年六月十日學報編輯會議修訂 

九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學報編輯會議修訂 

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學報編輯會議修訂 

九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學報編輯會議修訂 

九十七年五月二日學報編輯會議修訂 

九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學報編輯會議修訂 

一〇八年十一月四日學報編輯會議修訂 

一、《東吳社會工作學報》園地公開，凡與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主題相關的中、英文學

術論著均歡迎賜稿。 

二、本學報每年預定發行兩期（六月和十二月），全年接受投稿，隨到隨審。 

三、接受投稿性質如下： 

(一) 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s)：具原創性(即文中對其原創性有相應文字說明)、

明確交代研究方法之論文，以二萬字為原則。 

(二) 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s)：開發特定研究議題，進行初步資料整理、分析、討

論之論文，以一萬五千字為原則。 

(三) 研究議題討論(Research Issues or Review Articles)：針對重要學術議題，依既有

文獻進行整理評述之論文，以一萬五千字為原則。 

四、來稿注意事項： 

(一) 請遵循本學報「撰稿體例」格式撰寫。 

(二) 於論文首頁註明字數、聯絡方式，並請提供文章題目、作者姓名、工作單位與

職稱，以上皆須包含中、英文，另可註明希望迴避之評審委員兩位；若有謝詞

或其他說明者，亦請註明於首頁下方。 

(三) 提供中、英文摘要（各 300 字以內）及關鍵字（不超過 5 個）。 

(四) 年代統一使用西元紀年，如 2018 年、2010 年代。 

(五) 如有圖表，請依序編號與命名表名置於表上方，圖名置於圖下方，內文說明應

清楚。 



(六) 請填具「投稿聲明書」一份，並提供繕打清楚之稿件紙本一式二份、MS Word

格式之電子檔案。電子檔案請統整為一份，勿區分封面、內文、圖表、參考書

目等多個檔案。 

五、審查： 

本學報設有外審制度，來稿並以雙向匿名方式送相關學者專家審閱。詳細審查

流程，請參閱「東吳社會工作學報審查程序說明」。 

六、來稿一經刊登，本學報將寄贈當期學報一冊及檔案光碟一片，不另致稿酬。 

七、文責版權： 

    (一)文稿如發生抄襲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引起糾紛等情事，文責由作者自負。 

    (二)稿件經刊登後，其著作版權依本學報之著作授權同意書之規定處理。 

八、來稿請逕寄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編輯委員會（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七十號 東

吳社會工作學報編輯委員會 收） 

九、前述「撰稿體例」、「投稿聲明書」、「東吳社會工作學報審查程序說明」等文件請參

閱網址：http://www.scu.edu.tw/sw。 

 

http://www.scu.edu.tw/sw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審查程序說明 

 

 

 

 

 

 

 

 

 

 

 

 

 

 

 

 

編輯委員會開會 

※不及開會時，以 E-mail 徵求編輯委員意

見或推薦審查名單後，並由主編確認。 

是 

作者投稿 

確認稿件資
料是否齊備 
(見徵稿簡約) 

主編確認是否接

受稿件進入審查 

否 

○1  

○1  

○2  

進入審查 

(參見表一～二) 

通知審查結果 刊登 不刊登 作者有 

異議 

主編確認
異議情形 

作者 
初校 

二校 

三校 

出刊 

1～2 星期 

4 天～1 星期 

作者對初

審有異議 

○3  
○4  

○4  

說明： 

○1 本學報於收到來稿後，由當期主編及編輯助理做形式審查。如有未符投

稿要求，本學報將在說明原因後退稿，或請原投稿人加以補正後再投。 

○2 形式審查完畢後，由每位編委考量具相關著作、相關領域提名二至三位

審查人後，決定校外兩位以上審查委員名單，並將文章交付審查。 

○3 文章達兩位審查委員同意始得刊登，本學報將審查意見寄回，請原作者

參考修改，並安排刊出。 

○4 作者如對審查意見持有異議，作者可具陳意見寄回本學報編輯委員會。

本學報將另於下次編輯會議中加以討論，並將討論結果告知作者。 

 

1～2 星期 



表一：初審處理方式一覽表 

 
初審一 

推薦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不推薦

刊登 

修改後再審 

 
直接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不推薦

刊登 

初
審
二 

推薦刊登 1 2 3 4 1 2 3 

修改後刊登 2 2 3 4 2 2 3 

不推薦刊登 3 3 5 4 3 3 5 

修
改
後
再
審 

 4 4 4 4  

直接刊登 1 2 3 

 

1 2 3 

修改後刊登 2 2 3 2 2 3 

不推薦刊登 3 3 5 3 3 5 

◎說明：表一內數字代表處理方式 1～5 

 

表二：第三審處理方式一覽表 

 初審 

推薦 v.s 不推薦 修改後刊登 v.s 不推薦 

第 
三 

審 

推薦刊登 1 2 

修改後刊登 2 2 

不推薦刊登 5 5 

修
改
後
再
審 

 4 4 

直接刊登 1 1 

修改後刊登 2 2 

不推薦刊登 5 5 

     ◎說明：表二內數字代表處理方式 1～5 

 

※處理方式： 

1. 直接刊登：寄送審查意見暨刊登通知。 

2. 確認已修改後刊登：寄送審查意見暨刊登通知等待作者修改初步確認後再送主 

編確認。 

3. 送第三審查：寄發初審意見二份予作者依推薦名單送第三審查後續處理見表二。 

4. 作者修改：寄送初審意見二份等待作者修改（經二次催覆，仍未依修改期限回覆

者，視為撤稿）送交再審。 

5. 不推薦刊登：寄送審查意見暨未達刊登條件通知。 



投稿聲明書 

一、 本人（等）擬以下列題目，申請投稿於「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二、本篇論文內文、附圖及附表等資料之全部或主要內容過去未曾發表於

其他刊物，且同意在貴期刊審查期間及刊登後不另投其他刊物；同時

遵守貴學報之徵稿簡約，謹慎查對無誤後投寄。  

三、本篇所有列名之作者皆為實際參與研究及撰述，並能擔負修改、校對

與審查討論之工作；投稿前所有作者均仔細過目且同意論文之內容及

結論。  

四、本篇論文已依「附表：稿件核對表」謹慎查對無誤後投寄。  

特 此 聲 明 

所有著作者簽名：（請依著作順序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表：稿件核對表  

投稿前請先影印此表逐項核對，於各項□內打勾註記，再與稿件

一起交寄。  

□ 1.已於論文首頁註明字數、聯絡方式，並已提供中、英文之文章題目、

作者姓名、工作單位、職稱、摘要與關鍵字。 

□ 2.內文、圖表、參考文獻等格式已確認無誤，符合貴學報徵稿簡約、撰

稿體例表明之格式要求。 

□ 3.隨本表交寄繕打清楚之稿件一式二份，並已提供MS Word格式之電子

檔案。 

□ 4. 隨本表附上「投稿聲明書」一張，說明所有作者均詳細閱讀文稿並簽

名同意投稿。  

通訊作者(correspondence)︰ （簽章）  

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